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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董事会会议全体董事出席。 

● 本次董事会会议无董事对会议审议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情形。 

●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七届五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以电话通知、书面直接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9 年 10 月 20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到会 9 人。

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刘铭山同志主持。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同意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二）《关于与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及食堂服务管理

外包关联交易协议的提案》 

同意公司《关于与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及食堂服务管

理外包关联交易协议的提案》。 

同意公司与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投集团”）签署房

屋租赁及食堂服务管理外包关联交易协议。 

同意公司将办公楼闲置的第 10层、第 11 层（建筑面积 1,624.32 平方米），

出租给工投集团，作为其办公场所使用。租赁期间：自 2019年 8月 4 日至 2022

年 8月 4日。年租金：人民币 30.00万元，其中：办公楼第 10层、第 11层评估

租赁总价值为 24.85 万元，物业费为 5.15万元。 



 

同意公司以自有食堂为工投集团提供员工用餐等食堂服务管理，用餐费用预

计每年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 

公司与工投集团拟签署的房屋租赁及食堂服务管理外包两项关联交易的合

计金额，预计每年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 

工投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34.03%的股权，工投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总经理刘铭山同志同时兼任公司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相关规定，公司与其构

成关联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

情形，双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刘铭山同志在董事会审议此项提案时回避了表决。 

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三）《关于与哈尔滨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及食堂服务管理外

包关联交易协议的提案》 

同意公司《关于与哈尔滨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及食堂服务管理

外包关联交易协议的提案》。 

同意公司与哈尔滨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变压器”）签署房屋租

赁及食堂服务管理外包关联交易协议。 

同意公司将办公楼闲置的第 2 层、第 3 层、第 4 层（建筑面积 2,236.48 平

方米），出租给变压器，作为其办公场所使用。租赁期间：自 2019年 8 月 4日至

2022年 8月 4日。年租金：人民币 40.00万元，其中：办公楼第 2层、第 3层、

第 4层评估租赁总价值为 33.55万元，物业费为 6.45万元。 

同意公司以自有食堂为变压器提供员工用餐等食堂服务管理，用餐费用预计

每年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60.00万元。 

公司拟与变压器签署的房屋租赁及食堂服务管理外包两项关联交易的合计

金额，预计每年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 

变压器为工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工投集团持有其 100%的股权，公司董事

兼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陈维周同志兼任该公司董事长，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相关规

定，公司与其构成关联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双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刘铭山同志、关联董事陈维周同志在董事会审议此项提案时回避了

表决。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四）《关于调整与哈尔滨东北水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



 

提案》 

同意公司《关于调整与哈尔滨东北水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的提案》。 

同意公司与哈尔滨东北水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再次重新签订《哈尔滨空调股

份有限公司与哈尔滨东北水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将日常关

联交易的金额由“购销金额每年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 万元”调整为“购

销金额每年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2,100.00 万元”，协议其他条款不变。 

东北水电为工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工投集团持有其 100%的股权，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相

关规定，公司与其构成关联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双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刘铭山同志在董事会审议此项提案时回避了表决。 

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五）《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哈尔滨天洋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委派董事、监

事的提案》 

同意公司《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哈尔滨天洋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委派董事、

监事的提案》。 

同意委派毕海涛同志、丁盛同志、王权利同志、苗世蕾同志、井维海同志为

全资子公司哈尔滨天洋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毕海涛同志为董事长；委派

田大鹏同志为该公司监事。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上述（二）、（三）、（四）关联交易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19-043 号公

告。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0 月 22日 

 


